揭阳市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专项抽检实施细则

（2025年版）

一、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本市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辆，其中1辆作为检验样品，1辆作为备用样品。
二、检验依据

表1 电动自行车（GB 17761—2018、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标识与警示语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2
	车速限值
	GB 17761—2018

	3
	制动性能(干态)
	GB 17761—2018
GB 3565—2005

	4
	整车质量
	GB 17761—2018

	5
	结构
	GB 17761—2018
GB 3565—2005

	6
	车速提示音
	GB 17761—2018

	7
	互认协同充电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8
	布线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9
	电气装置
	GB 17761—2018

	10
	充电器与蓄电池
	GB 17761—2018

	11
	淋水涉水性能
	GB 17761—2018

	12
	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GB/T 4208—2017
GB 4706.1—2005

	13
	连接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4
	短路防护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5
	导线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6
	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
	GB 17761—2018
GB/T 31887.1—2019
GB/T 31887.2—2019

	17
	防火性能
	GB 17761—2018
GB/T 5169.11—2017


表2 电动自行车（GB 17761—2024、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标识与警示语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2
	铭牌
	GB 17761—2024

	3
	车速限值
	GB 17761—2024

	4
	制动性能(干态)
	GB 17761—2024
GB/T 3565.4—2022

	5
	整车质量
	GB 17761—2024

	6
	结构
	GB 17761—2024
GB 3565.2—2022

	7
	车速提示音
	GB 17761—2024

	8
	互认协同充电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9
	电气装置
	GB 17761—2024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0
	淋水涉水性能
	GB 17761—2024

	11
	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GB/T 4208—2017
GB 4706.1—2005

	12
	连接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3
	短路防护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4
	导线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5
	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
	GB 17761—2024
GB/T 31887.1—2019
GB/T 31887.2—2019


备注：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三、判定规则
（一）依据标准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17761—2024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42295—2022 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及第1号修改单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二）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揭阳市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专项抽检

实施细则（2025年版）

一、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本市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样品抽取4只，其中2只作为检验样品，2只作为备用样品。

二、检验依据

表1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GB 4706.1—2005、GB 4706.18—2014、GB 4343.1-201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2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3
	非正常工作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4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5
	内部布线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6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7
	连续骚扰电压
	GB 4343.1-2018

	8
	骚扰功率、辐射骚扰
	GB 4343.1-2018


表2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GB 42296—202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壳冲击
	GB 42296—2022 

	2
	跌落
	GB 42296—2022 

	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
	GB 42296—2022 

	4
	电气强度
	GB 42296—2022 

	5
	防触电保护
	GB 42296—2022 

	6
	非正常工作

（仅测5.2.5.1、5.2.5.2）
	GB 42296—2022 

	7
	超温保护
	GB 42296—2022 

	8
	过充切断
	GB 42296—2022 

	9
	延时切断
	GB 42296—2022 

	10
	耐热
	GB 42296—2022 

	11
	灼热丝
	GB 42296—2022 

	12
	端子骚扰电压
	GB 42296—2022

	13
	骚扰功率、辐射骚扰
	GB 42296—2022


表3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GB/T 36944—201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机械强度
	GB/T 36944—2018

	2
	泄漏电流
	GB/T 36944—2018

	3
	电气强度
	GB/T 36944—2018

	4
	防触电保护
	GB/T 36944—2018

	5
	非正常工作
	GB/T 36944—2018

	6
	内部布线
	GB/T 36944—2018

	7
	电源软线
	GB/T 36944—2018

	8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
	GB/T 36944—2018

	9
	骚扰功率
	GB/T 36944—2018


表4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QB/T 2947.1—2008、QB/T 2947.3—200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2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3
	过载保护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4
	机械强度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5
	布线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6
	输入、输出线及插头
	QB/T 2947.1—2008

QB/T 2947.3—2008


备注：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2023年7月1日以后生产的产品及2024年7月1日以后销售的产品，均执行GB 42296—2022标准。

三、判定规则

（一）依据标准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8—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池充电器的特殊要求

GB 42296—2022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

GB/T 36944—2018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技术要求

GB 4343.1-2018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QB/T 2947.1—2008 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  第1部分：密封铅酸蓄电池及充电器

QB/T 2947.3—2008 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  第3部分：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二）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揭阳市电动自行车电池产品质量专项抽检
实施细则（2025年版）

一、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本市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种产品抽取样品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电动助力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产品明示执行标准GB/T 22199.1—2017）
	8只
	4只
	4只

	2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产品明示执行标准GB/T 36972—2018）
	4组
	2组
	2组

	3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产品明示执行标准QB/T 2947.3—2008）
	6组
	4组
	2组


二、检验依据

 表2 电动助力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GB/T 22199.1—2017）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2hr容量
	GB/T 22199.1—2017
	GB/T 22199.1—2017

	2
	大电流放电
	GB/T 22199.1—2017
	GB/T 22199.1—2017

	3
	能量密度
	GB/T 22199.1—2017
	GB/T 22199.1—2017

	4
	低温容量
	GB/T 22199.1—2017
	GB/T 22199.1—2017

	5
	快速充电能力
	GB/T 22199.1—2017
	GB/T 22199.1—2017

	6
	防爆能力
	GB/T 22199.1—2017
	GB/T 22199.1—2017


表3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GB/T 36972—201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I2(A)放电
	GB/T 36972—2018
	GB/T 36972—2018

	2
	低温放电
	GB/T 36972—2018
	GB/T 36972—2018

	3
	过充电
	GB/T 36972—2018
	GB/T 36972—2018

	4
	过充电保护
	GB/T 36972—2018
	GB/T 36972—2018

	5
	过放电保护
	GB/T 36972—2018
	GB/T 36972—2018

	6
	短路保护
	GB/T 36972—2018
	GB/T 36972—2018

	7
	放电过流保护
	GB/T 36972—2018
	GB/T 36972—2018

	8
	壳体阻燃性
	GB/T 36972—2018
	GB/T 36972—2018


表4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QB/T 2947.3—200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常温容量
	QB/T 2947.3—2008
	QB/T 2947.3—2008

	2
	I2(A)放电容量
	QB/T 2947.3—2008
	QB/T 2947.3—2008

	3
	低温（-10℃）容量
	QB/T 2947.3—2008
	QB/T 2947.3—2008

	4
	短路
	QB/T 2947.3—2008
	QB/T 2947.3—2008

	5
	过充电
	QB/T 2947.3—2008
	QB/T 2947.3—2008

	6
	过放电
	QB/T 2947.3—2008
	QB/T 2947.3—2008


备注：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三、判定规则

（一）依据标准

GB/T 22199.1—2017 电动助力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

GB/T 36972—2018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QB/T 2947.3—2008 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 第3部分：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二）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揭阳市燃气用具产品质量专项抽检实施细则

（2025年版）

一、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本市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具体抽样数量和方法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第1组数量
	第2组数量

	2
	家用燃气灶
	1台
	1台


二、检验依据

表1 家用燃气灶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气密性
	GB 16410—2020

	2
	热负荷
	GB 16410—2020

	3
	燃烧工况
	离焰
	GB 16410—2020

	4
	
	熄火
	GB 16410—2020

	5
	
	回火
	GB 16410—2020

	6
	
	燃烧噪声
	GB 16410—2020

	7
	
	熄火噪声
	GB 16410—2020

	8
	
	干烟气中CO浓度（室内型）
	GB 16410—2020

	9
	温升
	GB 16410—2020

	10
	熄火保护装置
	GB 16410—2020

	11
	结构的一般要求
	燃气导管
	GB 16410—2020

	12
	
	燃烧器的熄火保护装置
	GB 16410—2020

	13
	热效率
	GB 30720—2014

GB 16410—2020

	14
	耐热冲击
	GB 16410—2020

	15
	耐重力冲击
	GB 16410—2020

	注：1. 温升的检验项目为GB 16410—2020中表3序号1；

2. 熄火保护装置的检验项目为GB 16410—2020中5.2.8.1 b）。


备注：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  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三、判定规则

（一）依据标准

GB 16410—2020 家用燃气灶具

GB 30720—2014 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二）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揭阳市燃气软管产品质量专项抽检实施细则

（2025年版）

一、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本市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具体抽样数量和方法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第1组数量
	第2组数量

	1
	燃气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3根
	3根

	2
	燃气用具连接内用软管
	燃气用具连接内用橡胶复合软管
	2米
	2米


二、检验依据

表1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气密性
	GB 41317—2024

CJ/T 197—2010

	2
	耐压性
	GB 41317—2024

CJ/T 197—2010

	3
	弯曲性
	GB 41317—2024

CJ/T 197—2010

	4
	耐安装性
	GB 41317—2024

CJ/T 197—2010


表2 燃气用具连接内用橡胶复合软管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硬度
	GB 44023-2024

	2
	耐燃烧性
	GB 44023-2024

	3
	气密性
	GB 44023-2024

	4
	耐压性
	GB 44023-2024

	5
	耐拉伸性
	GB 44023-2024


备注：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  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三、判定规则

（一）依据标准

GB 44023-2024 燃气用具连接内用橡胶复合软管
GB 41317—2024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CJ/T 197—2010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二）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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